
证券代码：002832 证券简称：比音勒芬 公告编号：2022-002 

债券代码：128113 债券简称：比音转债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主动减持及被动稀释致持股

比例变动超过 1%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披露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后续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1-081），公司股东谢挺先生，计划自该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1,000,699 股，即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2%，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若公司后续有增发、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可转债转股等股本变动

事项的，减持数量作相应调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638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公开发行了 689.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

额 6.89 亿元，期限 6 年。债券简称“比音转债”，债券代码“128113”，转股期

限为 2020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6 年 6 月 14 日。截至 2022 年 1 月 7 日，因公司可

转债持有人转股，使得公司总股本由 2021 年 8 月 5 日 549,968,351 股增加至

550,326,712 股，公司股东谢秉政及一致行动人谢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截至 2022 年 1 月 10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谢秉政、冯玲玲及一致行动人谢挺

所持股份主动减持及被动稀释累计变动 1.11%。现将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谢秉政 

住所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冯玲玲 

住所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谢挺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83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 8月 6日-2022年 1月 10日 

股票简称 比音勒芬 股票代码 002832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少股数（股） 减少比例 

   A股（谢秉政） 0 0.0256%（可转债被动稀释） 

   A股（冯玲玲） 0 0 

   A股（谢  挺） 5,968,311 1.0845%（含可转债被动稀释）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谢秉政 216,170,800  39.31  216,170,800  39.28  

冯玲玲 19,652,000  3.57  19,652,000  3.57  

谢挺 19,692,295  3.58  13,723,984  2.49 

合计持有股份 255,515,095  46.46  249,546,784  45.3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3,386,095  16.98  87,418,684  15.88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2,129,000  29.48  162,128,100  29.46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谢挺先生已进行了减持计划的预先披露，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

的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2021年 3月 20日披露的《公司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1）本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2021年 10月

15日披露的《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后续减持计划预披露

公告》（公告编号：2021-081），本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交

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1 日 


